  新港文教基金會青少年義務工作人員徵募簡章       

壹、目   的：

  一、充分達成基金會推展文化教育，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及充實精神生活之宗旨，以提供

　　鄉民多元化之文教活動。

  二、擴大服務參與層面，吸收優秀人員奉獻心力，共同推展地方各項軟、硬體建設。

  三、結合社會大眾力量，使本會成為屬於人人之基金會，並增進義工自我成長及理想之

      實現。

貳、資    格：

 凡就讀年滿十八歲，品德端正、熱愛鄉土，具服務熱忱之各界人士。未滿十八歲者，則須附家長同意書。

參、專長分組：

	  組      別
	      專       長      及      服      務      內      容

	１‧美工編輯組
	具編輯、採訪、撰稿及美工設計基礎或經驗者，協助本會刊物編輯及各項文宣品、海報與展覽佈置的設計。

	２‧圖書推廣組
	對圖書管理及推展有興趣或經驗者，協助本會圖書之管理與推廣讀書風氣，及圖書巡迴車的營運。

	３‧史蹟研究組
	對於新港及其相關的歷史古蹟研究有興趣者，協助本會建立新港史的各項檔案、田野採訪，及古蹟保存與解說。

	４‧環保生態組
	對於新港的環境保護、自然生態及綠美化工作有使命感者，協助本會推動垃圾分類及減量、資源回收、環境綠美化及調查、紀錄新港自然生態等工作。

	５‧社區工作組
	具有一顆樂於與人相處的心，協助本會與各村及各社團之聯繫，共同推廣親子間各項活動， 並關懷貧困、殘障等民眾，辦理急難救助與提昇社區文化工作。

	６‧庶務活動組
	協助本會各項活動之進行與場地復原。包括：駕駛、水電、土木、膳食、錄影、攝影……..等各項庶務工作之辦理。

	７‧資訊教育組
	協助本會資料電腦化、網際網路資訊傳輸相關事宜並協助義工之自我成長等工作。


肆、義工的組織：
1、 本會徵募之義工於年度授證前，工作服務時數須滿五十小時，且經各組組長及秘書處協同初審，再經資深義工幹部會議審核通過及授證後，始成為正式義工。
2、 可納入工作服務時數的項目為：各組開會時間之出席討論，義工幹部會議之出席討論，各組工作之參與(如專長分組表內所列服務內容)及協助本會各項活動之進行。

3、 本會義工依專長分組，各組推選組長一名，負責聯繫、動員其組員，並得視業務需

     要，自行推選幹部，以有效執行各項工作，組長之任期二年且不得連任。

4、 本會可選聘義工團長一名、義工副團長一名，擔任義工組織之領導人，負責各組義工之聯繫、動員、協調及問題之解決。並維繫義工與秘書處之良好互動。

5、 本會義工團長之選聘，經組長及資深義工幹部及祕書處投票，票數最高者擔任之，票數第二高者，為義工副團長，任期二年且不得連任。

伍、義工的教育訓練：

1、 各組依實際需要，擬定年度計劃，得適當加入教育訓練課程，以滿足義工自我成長

    之需求以及促進專業能力的培養。

二、所需經費由本會向各有關單位申請，不足者，由本會補助之。

陸、義工之分類與權責：

  一、義   工：經審核及授證後的正式義工，每年服務時數需滿五十小時以上，且於年度義工大會前經各組組長及秘書處協同初審，再經義工幹部會議審核通過，即續任為本會義工；若經審核服務時數不足或服務精神不佳者，得撤銷其義工資格。

二、資深義工：在本會擔任義工年滿兩年後表現優良者，得遴聘為資深義工。

三、資深義工幹部：從資深義工或具專業之義工中遴選，並經資深幹部會議審核通過始

                 得擔任，負責本會各項活動的策劃、追蹤與考核。

四、本會義工團長、資深義工幹部及各組組長，於董事會改選時，得由董事會優先考

    慮選聘為本會董事。

柒、服務時間：

一、依義工所能提供服務時間，配合基金會需要給予適當安排。

二、臨時機動性之服務。

捌、徵   募：

    依個人興趣、專長及基金會需要徵選。

玖、獎   勵：

     本會酌情給予優良義工適當獎勵：如年度聯誼旅遊、深度參訪等。

拾、報   名：

一、即日起向基金會索取簡章及報名表。

二、報名表填妥後逕將交或郵寄本會（新港鄉新中路三百零五號）

拾壹、附則：

1、 義務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。

2、 義務工作人員均遵守本會有關規定。

3、 義務工作人員於服務期間，凡有怠忽職責，行為不良有損本會榮譽者，得隨時撤銷

 其資格。

拾貳、本章程經資深義工幹部會議決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

